台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

共青团台山市委员会
台山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

团台联字〔2021〕13号


关于进一步规范统一志愿服务

标识、旗帜、服饰的通知

广海湾经济开发区、市工业新城党工委和管委会，各镇（街）党（工）委和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市直各单位，上级驻我市有关单位：

     根据《全国县级文明城市测评体系》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志愿服务活动的表述，请各单位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不再使用“义工”的表述和标识，要求全市各单位团组织统一使用“志愿服务”“志愿者”等表述和标识，自行更换旧版印有“义工”字眼的服饰或广告。确保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活动规范化开展。

市义工联联系人：李灼文，马少武；联系电话：5555270。

附件：《台山市志愿服务标识、旗帜、服饰规范指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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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台山市志愿服务标识、旗帜、服饰规范指引

第一部分 标识

标识是视觉沟通的基本要素，在制图时须向制作单位提供标识的电子文件，为保证以后推广应用标识构图的准确性，在此设计标准的制图以供校正。标识的一切制作及应用必须严格按照规范进行，禁止徒手绘制，应根据需要，通过对标识按比例放大或缩小进行制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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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志愿者标识

“台山志愿者”标识是由“中国青年志愿者”心型标识和“T”、“S”象形字母构成，搭配“台山志愿者”和“TAISHAN VOLUNTEER”字样。各志愿者分会、志愿者服务队，要统一使用“台山志愿者”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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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志愿服务标识

“中国志愿服务”标识是以汉字志愿服务的“志”字为基本原型，以中国红为基本色调，“志”字的上半部分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，象征着和平、和谐与追求梦想；下半部分由中国书法中草书的“心”字构成，同时也是一条飘逸的彩带，象征着志愿者将爱心连接在一起，服务他人，奉献社会。

[image: image3.jpg]


 

台山党员志愿者标识

 “台山党员志愿者”标识是由一个敞开的心形和中国共产党党徽构成的，与江门党员志愿者 标识保持一致。

第二章  旗帜

各志愿者分会、志愿者服务队需按照指定尺寸制作旗帜，在重大活动时使用。不得使用破损、污损、褪色或不符合制作规格的旗帜。

旗帜左边印有“中国志愿服务”标识，右边“台山志愿者”标识（标识搭配的文字可作适当的修改，改为本服务队名称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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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帜尺寸：服务总队旗尺寸：长192cm*宽128cm（3号旗），分会及基层服务队尺寸：长144cm*96cm（4号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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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体：方正大标宋

第三章 服饰

台山志愿者服是正面印有“中国志愿服务”标识、背面印有“台山志愿者”标识和“传递爱心、传播文明”字样的橙色马甲；帽子是红色帽子前印有“台山志愿者”的标识。

字体：华康海报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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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志愿者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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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山志愿者帽

台山党员志愿者服是正面印有“中国志愿服务”标识和台山党员志愿者标识，背面印有“台山志愿者”标识和“建功新时代 志愿更精彩”字样的红色马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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